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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智慧財產

如何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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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圈發電防失溫 台科大生獲德國設計大獎(附件

01)(更新日期:2010/03/09 13:10 )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學生結合生活創意，設計出可以避免落
水者失溫的SOS游泳圈，也不會讓女生穿高跟鞋就被水溝
蓋卡住跌倒的防卡水溝蓋，相當的創意實用，並在今年榮
獲了德國iF設計大獎的榮耀。

‧台灣科技大學學生設計的SOS救生圈、防卡水溝蓋與默語
海報，今年參加德國iF設計大獎，分別榮獲了產品設計獎
和設計概念獎等獎項。

‧另外，以防卡水溝蓋榮獲概念設計獎的葉鑫指出，日常生
活他發現一般水溝蓋容易讓女生的高跟鞋卡到，於是便設
計出30度角、間距較密的水溝蓋，既能夠避免高跟鞋踩入
水溝蓋，更可以防止垃圾不再掉進下水道。

‧圖:台科大學生馮盛哲(左)與黃瑜琪(右)
，與SOS救生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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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告贏LGD 擬求償310億
‧ 【經濟日報╱記者蕭君暉／台北報導】2010.05.03 03:28 am
‧ 美國法院在美國時間4月30日裁定，友達沒有侵犯樂金顯示器

（LGD）的四項專利，加上之前友達控訴LGD侵犯其專利獲得勝訴，
友達大獲全勝。法人預估，友達後續可取得損害賠償與權利金收入，
上看10億美元（約新台幣310億元），今年獲利有機會翻一倍。

‧ 友達基於法院裁定LGD侵權，將向法院申請禁制令，LGD侵犯友達專
利的產品，將不能出口及銷售到美國市場。同時，法院已裁定，LGD
誘使其客戶侵犯友達專利，友達希望，LGD客戶即日起停止，自LGD
購買未經許可的侵權產品在美國銷售，以免訟累。

‧ 法人預估，此案在訴訟審理期間，LGD曾向友達要求超過6.9億美元
的損害賠償，友達勢必回過頭向LGD要求損害賠償；加上LGD目前輸
往美國的面板，有相當大比重均是侵犯友達專利的產品，後續可能須
支付友達為數可觀的權利金，可望挹注友達獲利至少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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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告贏LGD 擬求償310億
‧ 友達第一季稅後純益72.74億元，約為2.29億美元，之前法人預估，

友達今年獲利上看300億元，若此10億美元的賠償金額到手，等於讓
今年友達的獲利再翻一番。

‧ 業內人士表示，過去台灣在全球平面顯示器產業，一直是屬於智慧財
產權（IP）的輸入國，並普遍接受日本LCD廠的技術移轉與專利授
權。隨著友達對LGD一役大獲全勝，此一狀況將逆轉，未來台灣面板
廠，不僅可以反制全球面板業者，還有不少的權利金收入。

‧ 友達也透過這次勝訴，證明其產品競爭力上大有看頭。這次LGD侵犯
友達四項專利，分別為改善液晶反應時間、改善顯示器可靠度、解決
畫面瑕疵及小尺寸面板所用的薄型結構。普遍用於電視、液晶監視
器、筆電、公用顯示器與手機，LGD銷售至美國的面板，有相當大比
重均屬侵權產品。

‧ 此案緣起於2006年12月，LGD向友達與原奇美電提出專利侵權訴
訟。之前LGD也曾用同樣的專利，向華映提出侵權訴訟，華映敗訴，
交出5,350萬美元的賠償金。至於原奇美電與LGD的訴訟，尚未有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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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機廠互告 宏達電跨海反擊告
蘋果侵權

‧今年3月，美國蘋果電腦針對台灣廠商宏達電(HTC)，向
美國國際貿易委員會(ITC)提出專利侵權訴訟。現在宏達
電開始反擊，提出5項專利控訴。律師分析，宏達電從代
工起家，專利技術的質量不會比蘋果電腦少。經濟部智慧
局長王美花認為，未來如果宏達電和蘋果達成和解，雙方
很可能會技術交互授權。

‧台灣智慧手機大廠宏達電跨國提告，控訴美國蘋果公司侵
犯5項專利，主要是聚焦在智慧型手機的電源管理、電源
控制、電話鍵按撥、個人頁面組織和記憶體連結的相關專
利。雖然蘋果在今年3月就對宏達電提出20項專利控訴，
宏達電才出手反擊，律師分析，廠商在提出國際訴訟前一
定有十足把握，不一定哪家廠商先提告，就會比較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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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機廠互告 宏達電跨海反擊告
蘋果侵權

‧ 勤業國際專利商標聯合事務所所長賴文平：『專利權利交叉滿大的，
很大的原因是，蘋果電腦有他自己的專利技術，宏達電也有自己的專
利技術，因為宏達電做高階手機，事實上，很早就幫人家做代工。所
以今天來講，宏達電專利技術的量、質，我認為不會比蘋果電腦少。
因為蘋果電腦早期不是做這個起家的，宏達電早期代工，他就已經申
請很多專利，現在有自己的品牌而已。』

‧ 5月初，台灣面板廠友達成功打贏國際專利侵權訴訟，讓韓國廠商
LGD 敗訴，現在宏達電也反擊蘋果。越來越多台灣廠商為了自家產
品專利，不惜跨海提告。經濟部智慧局長王美花認為，這顯示出「台
灣已經有獨到技術，可以對國際大廠提告」。

‧ 王美花指出，以前台商遭美商提告，都會覺得訴訟金額龐大，包括台
灣、韓國、大陸等地企業都被此問題困擾；近幾年來，台灣廠商已經
改變專利布局，會分析要在哪些國家申請專利權。王美花評估，未來
如果宏達電和蘋果達成和解，雙方很有可能會採技術交互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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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發明展(附件01)

‧台灣之光

–奧運得金牌

–棒球-王建民

‧日內瓦發明展

–台灣參賽97%得獎

‧遠東科大發明得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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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明創作獎(附件02)
‧歡迎報名截止日前4年內取得我國之發明專利(即我國

95/4/30~99/4/30公告之發明專利而領有專利證書，且於報
名截止日前仍為有效之專利)之企業團體或個人踴躍參選

‧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主辦的「99年國家發明創作獎」甄
選活動，即日起至4月30日止免費報名參加。獲獎者，除
獲得高額獎金外，更將獲得經濟部隆重的公開表揚，一舉
數得，名利雙收。

‧「 99年國家發明創作獎」共分為「發明獎」、「創作
獎」及「貢獻獎」三種獎項，榮獲該等獎項者，將由經濟
部公開表揚並頒發獎座及獎狀。另獲發明獎、創作獎之專
利作品，每件再頒發新台幣20萬元至45萬元不等之獎助
金，以獎勵發明創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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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第6屆「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將於2010
年9月30日至10月3日擴大展出，共有1,000個攤
位，可望吸引近90,000國內外參觀人次。另更延
續去年三大展出主題-「智慧生活」、「生醫保
健」、及「綠色節能」徵集各式創新發明與技術
之展出，要讓參觀民眾看見未來生活趨勢，更使
企業尋得全新商機。

‧本展兼具創新產品交易（發明競賽區）與技術交
易與交流（技術交易區）兩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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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智權管理

‧IBM每年權利金高達營業額之25%；

‧TI已無生產、製造線，依賴研發與專利管
理，即可豐厚公司利潤，大發智權財富；

‧DELL佈署BOT產銷專利，快速吞噬個人電
腦大市場…。

‧先進國家善用智權保護市場、獲取高額利
潤。

‧反觀，兩岸企業辛苦置身維持保二(2%)總
隊身分，就智權競爭顯然落居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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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申請專利(附件03)

‧想要一次通過專利申請，難度提高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統計，96年1～6月份，發明專利初審核
准件數，一次通過的機率僅有28％，比起去年同期的56
％，整整縮小一半，申請專利時程明顯變長。

‧根據智慧局公布96年1～6月統計，發明專利每月平均申請
案件為4,000件，與去年同期表現持平，但令人驚訝的
是，
發明專利初審結案
8,325件中，第一次
審查就准的比例
僅28％，與94年的
60％、95年的56％
相比明顯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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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申請專利

‧ 結案件數中有72％（5,975件）的案件有寄發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或審查意見
函，而發給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或審查意見函後之核駁案、核准案佔結案件
數比例各為25%、47%，較94年度的16％、24%及95年度的17%、27%攀升
不少。

‧ 智慧局專利二組表示，一次審定的結案量下降，主要原因是今年元月開始實
施「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制度，也就是在專利審定前，要先寄發先行通知
書及檢索報告給申請人，對部份有爭議或是模糊地帶的專利技術特徵，多給
申請人一次補充或修正的機會，因此導致結案時間延後。

‧ 不過，智慧局強調，一次審定率下降，不但沒有減損整體專利核准的表現，
同時還有助於促進專利品質，
以前業者不能通過一次審定，就會
提起「再審查」，不但費時更久，
成本也增加，現在只要業者依照先
行通知書，及所附的專利檢索報告，
對專利申請範圍加以修正，
改正後通過的機率即相對
提高。



7

積體電路設計研究所(易昶霈) 13

如何將生活中的體會轉換成智慧財
產

‧認識專利要件與專利申請程序

–創新發明：適格標的

–專利要件：

‧產業利用性

‧新穎性

‧進步性

–說明書

–申請

–審查

專利

進步性

新穎性

產業利用性

適格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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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利申請書(附件04)

1. 發明名稱(TITLE OF THE INVENTION)
2. 發明摘要(ABSTRACT) 
3. 發明所屬之領域(FIELD OF THE INVENTION)
4. 先前技術

‧ 發明背景(BACKGROUND OF THE INVENTION)

5. 發明內容
‧ 發明之概述(SUMMARY OF THE INVENTION)

6. 實施方式:
‧ 實施例說明(DISCRIPTION)

7. 圖式簡單說明(DRAWINGS)
8. 主要元件符號說明
9. 申請專利範圍(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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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發明費用(附件05)

‧自己撰寫
–只需繳交規費(請求項合計在10項以內者，每件新臺幣

7000元，請求項超過10項者，每項加收新臺幣800元 )
–證書費:$1,000
–年費:第1~3年($2,500/年)，第4~6年($5,000/年)

‧自然人、學校及中小企業，第1年至第3年每年可減免800元，
第4年至第6年每年可減免1200元

‧委託專利事務所撰寫
–除上述外需另繳($10,000~$20,000)

‧代寫發明專利申請書費用及

‧服務費(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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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1月1日起專利年費收費標準

-72%18000第10年以上，每年

5000-44%50009000第7年以上，每年

2300-30%35005000第4年至第6年，每年

1700未調整25002500第1年至第3年，每年新式樣

-56%18000第10年以上，每年

8000-11%80009000第7年以上，每年

2800-20%40005000第4年至第6年，每年

1700未調整25002500第1年至第3年，每年新型

16000-11%1600018000第10年以上，每年

8000-11%80009000第7年至第9年，每年

3800未調整50005000第4年至第6年，每年

1700未調整25002500第1年至第3年，每年發明

減免後
金額

調整比例調降後
金額

修正前
金額

年費年度專利
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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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發明

駁回

20日

駁回

2個月

核駁

30日

核駁

60日

公開前
審查

初審
實體審查

再審查
實體審查

發明專利案審查及行政救濟流程圖

訴願
行政訴訟
第一審

行政訴訟
上訴審

經濟部 高等行政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

2004/07/01實施

程序審查

公開

予以公開

註2

註1

1.發明專利申請案，經審查認無不合規定程式且無應不予公開之情事者，自申請日（有主張優先權者，自最早優先權之次
日）起十八個月後公開之。
2.發明專利申請案，自申請日起三年內，任何人均得申請實體審查，始進入實體審查。

處分不受理，30日
處分不公開，30日

核准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

核准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

註2

申請

公告及
核發證書

繳納
證書費及年費

不服審定，30日

舉  發

自始不存在未繳納

$3,500

$8,000，超過50
頁，$500/50頁

修正理由$2,000
面詢:$1,000

專利證書費$1,000
第1~3年$2,500/年(自然人等
$1,700/年)

$8,000，超過50頁，$500/50
頁

積體電路設計研究所(易昶霈) 18

專利申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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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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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報告

(searc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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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型(附件06)

程序審查 形式審查

新型專利案審查及行政救濟流程圖

訴願
行政訴訟
第一審

行政訴訟
上訴審

經濟部 高等行政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

申請

核准處分書送達後三個月內

核駁30日 駁回2個月 駁回20日

處分不受理，30日

公告及
核發證書

繳納
證書費及年費

不服審定，30日

舉  發

自始不存在未繳納

新型專利技術報告 註1

  1.新型專利經公告後，任何人均得申請新型專利技術報告。

2004/07/01實施$3,000

$5,000專利證書費$1,000
第1~3年$2,500/年(自然人等
$1,70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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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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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型

‧新型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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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式樣

駁回

20日

駁回

2個月

核駁

30日

核駁

60日
程序審查

初審
實體審查

再審查
實體審查

訴願
行政訴訟
第一審

行政訴訟
上訴審

經濟部 高等行政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

申請

公告及
核發證書

繳納
證書費及年費

處分不受理，30日

核准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

核准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 不服審定，30日

舉  發

自始不存在未繳納

新式樣專利案審查及行政救濟流程圖
2004/07/01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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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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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明：適格標的

‧發明

–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專21）。申
請專利之發明必須符合發明之定義，始為專利
法所規定之發明，否則不得准予專利；

–發明必須具有技術性(technical character)，即
發明解決問題的手段必須是涉及技術領域的技
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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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利分類

‧發明專利分為
–物之發明、方法發明。

‧ (1)物之發明包括：
–物質：例如化合物NaCl。
–物品：例如螺絲釘。

‧ (2)方法發明包括：
–物的製造方法：例如化合物NaCl之製造方法或螺絲之製造方法。

–無產物的技術方法：例如空氣中二氧化硫之檢測方法或使用化合
物A殺蟲的方法。

‧ (3)用途發明包括：
–物的新用途：例如化合物A作為殺蟲之用途（或應用、使用）。

積體電路設計研究所(易昶霈) 28

非屬發明之類型

‧應考量申請專利之發明整體對於先前技術
的貢獻是否具有技術性；若該貢獻不具有
技術性，則不符合發明之定義。大致可歸
納為下列幾種類型：

–1.3.1自然法則本身

–1.3.2單純之發現

–1.3.3違反自然法則者

–1.3.4非利用自然法則者



15

積體電路設計研究所(易昶霈) 29

非屬發明之類型

‧1.3.1自然法則本身

–發明專利必須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以產
生功效，解決問題，達成所預期的發明目的。

–能量不滅定律或萬有引力定律等自然界固有的規律，
其本身不具有技術性，不屬於發明之類型。

–若將自然法則付諸實際利用，並記載為申請專利之發
明的技術特徵，使發明之整體對於先前技術的貢獻具
有技術性，則該發明符合發明之定義。

積體電路設計研究所(易昶霈) 30

非屬發明之類型

‧1.3.2單純之發現

–主要指自然界中固有的物、現象及法則等之科學發
現。

–發現自然界中已知物之特性的行為本身並無技術性，
不符合發明之定義；

–例如僅發現已知材料之特性並不符合發明之定義；但
若利用該材料製成物品，則該物品之發明符合發明之
定義。

–例如發現自然界中存在之某基因或微生物，經由特殊
分離步驟獲得該基因或微生物時，則該基因或微生物
本身均符合發明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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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1單純之發現

‧ ［發明名稱］
‧ 鹵化銀之分解反應
‧ ［申請專利範圍］
‧ 鹵化銀受光或放射線照射而分解成銀與鹵素氣體之反應方法。
‧ ［發明說明之摘要］
‧ AgCl、AgBr等鹵化銀對光或放射線極為敏感，當其直接遭受光或放射線照射

時，立即會分解成金屬銀與鹵素氣體。其反應如下：

‧ AgCl Ag+1/2Cl2 
‧ 由於鹵化銀受光或放射線之照射後，其分解速度非常快，且由反應生成之金

屬銀或鹵素氣體之量，會隨光或放射線之照射量而變化。
‧ ［說明］
‧ 申請案僅止於認識鹵化銀之感光性，並揭露該一特性而已，並未達成以光或

放射線之照射量測定此一性質之技術手段，或利用此一性質於照相材料之技
術手段，不具有任何技術性。因此，該申請專利之發明僅屬單純之發現，不
符合發明之定義。

h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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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發明之類型

‧1.3.3違反自然法則者

–申請專利之發明創作必須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
思想，若界定申請專利範圍之事項違反自然法
則（例如能量守恆定律），則該發明（例如永
動機）不符合發明之定義。由於無法實施這種
類型之發明，故亦屬非可供產業利用之發明，
應以違反自然法則或非可供產業利用為理由予
以核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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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2違反自然法則者

‧［發明名稱］
–銅之鍍鐵方法

‧［申請專利範圍］
–一種銅之鍍鐵方法，其特徵在於將銅片浸漬在含有鐵離子之水溶

液中，銅片上形成鐵之電鍍層而成。

‧［發明說明之摘要］
–以往對銅之鍍鐵方法係採用電鍍法，惟依本方法，僅將銅片浸漬

於含有硫酸鐵類鐵離子之水溶液中，即可在銅片上形成硬度高的
鍍鐵層，故本方法比電鍍法更有效率，並可以更簡單的設備達成
銅之鍍鐵目的。

‧［說明］
–依化學原理，鐵比銅更易有離子化傾向，因此單單將銅片浸漬於

含有鐵離子之水溶液中，顯然無法在銅片上形成鐵之電鍍層。因
此，該申請專利之發明違反自然法則，不符合發明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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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發明之類型(附件07)
‧1.3.4非利用自然法則者

–例如數學方法、遊戲或運動之規則或方法等人為之規則、方法或
計畫，或其他必須藉助人類推理力、記憶力等心智活動始能執行
之規則、方法或計畫，該發明本身不具有技術性，不符合發明之
定義；

–遊戲機具或實施規則、方法或計畫的設備本身可能具有技術性，
而符合發明之定義。

–申請專利之發明僅一部分非利用自然法則，不得謂其不符合發明
之定義。例如單純的電腦程式雖然不符合發明之定義，但若電腦
程式相關之發明整體對於先前技術的貢獻具有技術性時，不得僅
因其涉及電腦程式即認定不符合發明之定義。又如電腦程式控制
之機器發明或電腦程式控制之製造方法發明，雖然亦涉及電腦程
式，但其僅與已知電腦中由程式所控制之內部運作有關，若該發
明整體具有技術性，仍應被認定符合發明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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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3非利用自然法則者

‧［發明名稱］
–貨櫃船之航運法

‧［申請專利範圍］
–於船艙內裝載大量清水之貨櫃，自原油昂貴而清水便宜的地區航

往清水昂貴而原油便宜的地區，俟卸下貨櫃、於船艙內灌滿原油
後，回航至前述出航地而構成的貨櫃船航運法。

‧［發明說明之摘要］
–往、返程均可有效使用船艙，不僅可賺得原油、清水之運費，亦

可賺得原油與清水間之差價。

‧［說明］
–貨櫃船之航運方法係利用有關原油及清水之經濟事務。因此，該

申請專利之發明並非利用自然法則，不符合發明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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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4非利用自然法則者－數學方法

‧ ［發明名稱］
– 求取自然數ｎ至ｎ＋ｋ為止之和的計算方法

‧ ［申請專利範圍］
– 一種利用ｓ= (ｋ＋１)(2ｎ＋ｋ)/2求取自然數ｎ至ｎ＋ｋ為止之和的計算方法。

‧ ［發明說明之摘要］
– 自然數ｎ至ｎ＋ｋ為止之和，若設為ｓ時，則可以下列公式表示：
– s = n+(n+1)+(n+2)+…+(n+k)……(1) 
– 即使上述公式右邊之順序逆向排列，其和亦相同。若逆向排列時，則ｓ可以下列公式表示：
– s =(n+k)+(n+k-1)+…+(n+1)+n……(2)
– 若求取(1)式與(2)式之和時，則
– 2s =(2n+k)+(2n+k)+…+(2n+k)…
– 在上述公式右邊中，係由(k+1)個(2n+k)之數組成，因此
– 2s =(k+1)(2n+k)
– s =(k+1)(2n+k)/2
– 如此，可簡易求得自然數ｎ至ｎ＋ｋ為止之和。

‧ ［說明］
– 一般所謂的計算方法，係指以所給予的數及數學等其他科學之記號相連，依數理處理而用於表

示某種關係之公式，亦即稱為數學的操作。此種申請專利之發明，為一種求取自然數ｎ至ｎ＋
ｋ為止之總和ｓ，所使用s = (k+1)(2n+k)/2 之公式，僅僅進行單純的數學操作，而屬於數學方
法。因此，該申請專利之發明並非利用自然法則，不符合發明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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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5非利用自然法則者－數學方法

‧ ［發明名稱］
– 一種內接於圓之任意正多邊形的製圖方法

‧ ［申請專利範圍］
– 一種內接於圓之任意正多邊形的製圖方法，其特徵在於：以任意給予之

圓的直徑ＡＢ當作半徑，以Ａ及Ｂ為中心畫圓，其交點之一設為Ｃ，將
直徑ＡＢ作Ｎ等分而得Ｎ等分點，將點Ｃ與自Ａ算起第二個點連接作一
直線，其與所給予之圓的交點設為Ｄ，AD為任意正多邊形之一邊，以D
為起點劃一與ＡＤ等長之線段與圓周相交，依序將該等長之線段連接圓
周上相交之各點而成者。

‧ ［發明說明之摘要］
– 根據本製圖方法，可簡易的在圓內繪製一內接任意正多邊形。

‧ ［說明］
– 一般所謂「製圖」一詞，係指描繪出能滿足在幾何學上所給予條件之圖

形。在描繪圖形時，必須遵守某些基本的製圖原則及某些公認的原理。
純幾何學的製圖係根據所假設的原則、原理而為之單純操作，故純幾何
學的製圖不得稱為係利用自然法則。因此，該申請專利之發明並非利用
自然法則，不符合發明之定義。

積體電路設計研究所(易昶霈) 38

例6非利用自然法則者－遊戲方法

‧ ［發明名稱］
– XX棋類遊戲方法

‧ ［申請專利範圍］
– 一種遊戲方法，係將形狀相似之數個大小棋子自較大者依序堆積而成

堆，並置於任意決定的三個陣地中之一個位置，然後一次僅移動一個位
於該堆積最上部的棋子，且大棋子不得搭於小棋子之上，如此比賽以最
少移動次數移動至三個陣地之其他二個位置者。

‧ ［發明說明之摘要］
– 本案之遊戲方法，並未限制遊戲人數，均能進行有趣味的頭腦遊戲。

‧ ［說明］
– 一般而言，遊戲方法係一種無關自然法則之人為遊戲規則，必然會利用

到人類之推理力、記憶力、技能、運氣、感情、偶然性或精神性等。申
請專利之發明係依一次僅能移動一個棋子及大棋子不能搭在小棋子之上
的規則從事遊戲，該規則與自然法則無關。因此，該申請專利之發明並
非利用自然法則，不符合發明之定義。

‧ 遊戲機機器本身可以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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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7非利用自然法則者－藉助推理力、記憶力
執行之方法

‧ ［發明名稱］
– XXX科課目之教學方法

‧ ［申請專利範圍］
‧ 一種XXX科課目之教學方法，其特徵在於將低年級學童之導入、展開

及綜合之授課時間比例設為3：2：1。
‧ ［發明說明之摘要］
‧ 對於低年級學童之教育，通常係依導入、展開及綜合之順序進行，其

時間比例為1：4：1，其中展開之時間占大部分，本發明考慮兒童之
推理力及記憶力，將數理科之課目時間比例調整為3：2：1，因而得
以大幅提升教育功效。

‧ ［說明］
‧ 教學活動本身係有關人類之推理力及記憶力等的精神活動。申請專利

之發明考慮兒童之推理力及記憶力，將導入、展開及綜合之時間比例
設為3：2：1。因此，該申請專利之發明並非利用自然法則，不符合
發明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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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8非利用自然法則者－藉助推理力、記憶力
執行之方法

‧［發明名稱］
–漢字檢索編碼方法

‧［申請專利範圍］
–一種利用注音或字形、筆劃檢索漢字之編碼方法。

‧［發明說明之摘要］
–根據本發明之漢字編碼方法，可迅速檢索出所需要的漢字。

‧［說明］
–漢字編碼方法本身屬於一種資訊揭示方法，就該方法本身而言，

係取決於人類的主觀意念或者人為的規定，並非一種技術手段。
因此，漢字檢索編碼方法本身屬於一種藉助於人類推理力、記憶
力始能執行之方法，該申請專利之發明並非利用自然法則，不符
合發明之定義。

‧注音輸入法、漢音輸入法、無蝦米輸入法…皆不符合發明
之定義。但是和電腦或是PDA結合可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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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非技術思想者

‧非技術思想者

–1.3.5.1技能

–1.3.5.2單純之資訊揭示

–1.3.5.3單純之美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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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非技術思想者

‧1.3.5.1技能
–依個人之天分及熟練程度始能達成之個人技
能。

–例如以手指夾球之特殊持球及投球方法為特徵
的指叉球投法。

–王建民的伸卡球無法申請專利
‧因每個人用伸卡球的方法無法投出像王建民具一樣
威力的球

‧王建民每次都無法投出具相同威力的伸卡球

‧但是做出一台可投伸卡球的機器可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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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非技術思想者

‧1.3.5.2單純之資訊揭示
–發明之特徵僅為資訊之內容時，此種單純之資訊揭示
不具有技術性，不符合發明之定義。
‧(1)資訊之揭示本身，如視聽訊號、語言、手語等。

–視聽訊號、語言可申請著作權

‧(2)記錄於載體（如紙張、磁片、光碟等）上之資訊，其特徵
在於所載之文字、音樂、資料等。

–申請著作權

‧(3)揭示資訊之方法或裝置，如記錄器，其特徵在於所錄製之
資訊。

–惟若資訊之揭示具有技術性時，則記錄資訊之載體或
揭示資訊之方法或裝置的發明符合發明之定義；揭示
之安排或方式能與資訊內容區分時，亦可能具有技術
性而符合發明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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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非技術思想者

‧1.3.5.3單純之美術創作

–繪畫、雕刻等物品係屬美術創作，其特徵在於
主題、布局、造形或色彩規劃等之美感效果，
屬性上與技術思想無關，故不符合發明之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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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不予發明之專利

‧專利制度之目的係透過專利權之授予，保
護、利用發明與創作，進而促進國家產業
發展。

‧對於不符合國家、社會之利益或違反倫理
道德之發明，應不予專利。

‧不予發明專利之項目規定於專利法第二十
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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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不予發明之專利

‧1.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
方法

‧2.人體或動植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外科
手術方法

–人體或動植物疾病之診斷方法

–人體或動植物疾病之治療方法

–人體或動植物疾病之外科手術方法

‧3.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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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
物學方法

‧判斷是否屬於「主要生物學方法」，取決於該方法中人為
技術是否居於關鍵性作用，若人為技術具有關鍵性作用，
則該方法並非以生物學為主之方法，即並非主要生物學方
法，可申請專利。
–例如馬匹之雜交、種間育種（inter-breeding）或選擇性育種方

法，人之行為僅涉及育種之選擇以及將具有特定特徵的馬匹集中
在一起，該方法應屬主要生物學方法。

–改善動、植物性質、產量或促進、抑制動、植物生長之處理方
法，例如修剪樹木的方法，即使其中某些步驟涉及生物學方法，
只要該發明的本質具有技術性，則非屬主要生物學方法。

–特徵在於使用刺激生長之物質或利用輻射照射以改變植物特性的
處理方法，或特徵在於利用技術手段處理土壤以抑制或促進植物
生長的方法，均非屬主要生物學方法。

–微生物不歸類為動、植物，故以微生物為申請標的或以微生物學
之生產方法為申請標的之發明，均得予以專利，但以微生物學方
法所生產之動、植物為申請標的之發明，則不予以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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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或動植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
外科手術方法

‧基於倫理道德之考量，直接以有生命的人
體或動物（本節所稱之動物不包含人類）
為實施對象，以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處
理疾病之方法屬於法定不予發明專利之項
目。

‧惟在人體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外科
手術方法中所使用之器具、儀器、裝置、
設備或藥物（包含物質或組成物）等物之
發明，不屬於不予發明專利之項目。



25

積體電路設計研究所(易昶霈) 49

人體或動物疾病之治療方法

‧ 不予發明專利之疾病治療方法：
– (1)外科手術治療方法、藥物治療方法、物理性療養方法、心理療法。
– (2)以治療為目的之傳統或民俗療法

‧ 如針炙、拔罐、推拿、按摩、刮痧、氣功、催眠、藥浴、泥浴、森林浴等方法。

– (3)以治療為目的利用電、磁、聲、光、熱等刺激或照射的方法。
– (4)以治療為目的之整形、抽脂減肥、增高、復健等方法。
– (5)以治療為目的之人體或動物人工受孕、增加精子數量、避孕、人工流產、胚胎

移植等方法。
– (6)為治療而採用的輔助方法。例如重回同一人體或動物之器官或組織的處理方

法、血液透析方法、皮膚消毒方法、藥物注射方法等。
– (7)為護理而採用的處理方法。例如傷口處理、包紮、防止褥瘡等處理方法。
– (8)預防疾病之方法。例如蛀牙或感冒之預防方法。預防疾病之方法包括為維持健

康狀態而採用的處理方法，例如按摩、指壓方法。
– (9)以治療為目的之其他方法。例如人工呼吸方法、安裝人造器官、假牙或義肢等

之方法。

‧ 若方法發明既有治療效果亦有非治療效果時，在申請專利範圍中應限定該方
法於非治療之目的，否則不予發明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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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

‧例如郵件炸彈及其製造方法

‧吸食毒品之用具及方法

‧服用農藥自殺之方法

‧複製人及其複製方法（包括胚胎分裂技術）

‧改變人類生殖系之遺傳特性的方法

‧人類胚胎於工業或商業目的之應用等

‧各種棋具、牌具，或開鎖、開保險箱之方法

‧或以醫療為目的而使用各種鎮定劑、興奮劑之方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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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

‧專利要件

–產業利用性

–新穎性

–進步性 專利

進步性

新穎性

產業利用性

適格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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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產業利用性

‧一般共識咸認專利法所指之產業應包含任何領域中利用自
然法則而有技術性的活動，亦即包含廣義的產業，例如工
業、農業、林業、漁業、牧業、礦業、水產業等，甚至包
含運輸業、通訊業、商業等。

‧只要該發明能加以實際利用，而有被製造或使用之可能性
即符合產業利用性，並不要求該發明已經被製造或使用。

‧惟理論上可行之發明，若其實際上顯然不能被製造或使用
者，亦不具產業利用性
–例如為防止臭氧層減少而導致紫外線增加，以吸收紫外線之塑膠

膜包覆整個地球表面的方法。

–非以診斷、治療為目的之外科手術方法，例如整形、美容方法，
由於是以有生命的人或動物為實施對象，無法供產業上利用，不
具產業利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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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

‧新穎性概念

–申請專利範圍中所載之發明未構成先前技術的
一部分時，稱該發明具新穎性。

‧先前技術

–應涵蓋申請日之前(不包括申請當日)所有能為
公眾得知(available to the public)之資訊，並不
限於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語言或任何形式

‧例如書面、電子、網際網路、口頭、展示或使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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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先前技術

‧能為公眾得知

–指先前技術處於公眾有可能接觸並能獲知該技
術之實質內容的狀態。

–有保密義務之人所知悉應保密之技術不屬於先
前技術。

–惟若其違反保密之約定或默契而洩漏技術，以
致該技術之實質內容能為公眾得知時，則該技
術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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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引證文件

‧引證文件

–實體審查時，從先前技術或先申請案中檢索出
相關之文件，以比對、判斷申請專利之發明是
否具備專利要件；該被引用之相關文件稱為引
證文件。

–雖然所有能為公眾得知之資訊均屬先前技術，
惟實務上主要是引用刊物上公開的先前技術與
申請專利範圍中所載之發明進行比對，而以刊
物作為引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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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引證文件

–引證文件之公開日必須在申請案申請日之前，
申請當日始公開之技術不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
分。

–專利申請案經公開或公告後，即構成先前技術
的一部分，無論該申請案嗣後是否經撤回或審
定不予專利，或該專利案嗣後是否經放棄或撤
銷，均得作為新穎性審查之引證文件。

–審查新穎性時，應以引證文件中所公開之內容
為準，包含形式上明確記載的內容及形式上雖
然未記載但實質上隱含的內容，而引證文件揭
露之程度必須足使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
通常知識者能製造或使用申請專利之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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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審查原則

‧新穎性之審查應以每一請求項中所載之發
明為對象，並應就每一請求項逐項判斷是
否具新穎性作成審查意見。

‧獨立項具備專利要件時，其附屬項必然具
備專利要件，得一併做成審查意見；但獨
立項不具專利要件時，附屬項仍有具備專
利要件之可能，應分項做成審查意見。

‧審查新穎性時，應就每一請求項中所載之
發明與單一先前技術進行比對，即一發明
與單一先前技術單獨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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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判斷基準

‧請求項中所載之發明與引證文件中所載之
先前技術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即不具新穎
性：

–1.完全相同.

–2.差異僅在於文字的記載形式或能直接且無歧
異得知之技術特徵.

–3.差異僅在於相對應之技術特徵的上、下位概
念.

–4.差異僅在於參酌引證文件即能直接置換的技
術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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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法規

‧申請專利之發明為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所規定於申請前已見於刊物、已公開使
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之技術，而構成能為
公眾得知之先前技術的一部分時，應認定
該發明違反新穎性，不得予以專利。
–申請前:指申請案申請當日之前，不包括申請
日；主張優先權者，則指優先權當日之前，不
包括優先權日。審查新穎性時，必須是申請日
或優先權日之前已公開而能為公眾得知之技術
始構成先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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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法規

‧已見於刊物
–1.專利法所稱之刊物，指以公開發行為目的，而以文字、圖式

或其他方式載有技術或技藝內容的傳播媒體，不論其公開於世
界上任一地方或以任一種文字公開均屬之。

–2.刊物之公開發行，指將刊物置於公眾得以閱覽而揭露技術內
容，使該技術能為公眾得知之狀態，並不以公眾實際上已閱覽
或已真正得知其內容為必要。

–3.惟在一般情況，對於已經編輯付梓並刊印有出版日期之期刊
雜誌，若有證據顯示該書刊尚未處於能為公眾得知之狀態，由
於接觸原稿及書刊之人均屬特定人，不得認定其已公開發行。

–4.印有「內部刊物」或「機密」等類似文字之刊物，除非有明
確證據顯示其已對外公開散布，不得認定為公開發行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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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法規

‧已公開使用
–1.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使
用，並不單指施於物或方法上而應用其技術功
能之使用行為，尚包括製造、為販賣之要約、
販賣及進口等行為。

–2.公開使用，指透過前述使用行為而揭露技術
內容，使該技術能為公眾得知之狀態，並不以
公眾實際上已使用或已真正得知該先前技術之
內容為必要。

–3.如內部有新技術之物品，即使在公眾面前操作該物品，由於
僅能觀察其外觀，無從得知該技術之內容，則不屬公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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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新穎性--法規

• 已為公眾所知悉
–1.公眾所知悉，指以口語或展示等方式揭露技術
內容，例如藉口語交談、演講、會議、廣播或電視
報導等方式。

–2.或藉公開展示圖面、照片、模型、樣品等方
式，使該技術能為公眾得知之狀態。

–3.以口語或展示等行為使先前技術能為公眾得知
時，即為公眾知悉之日，例如前述口語交談、演講
及會議之日、公眾接收廣播或電視報導之日以及公
開展示之日即為公眾知悉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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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新穎性之例外(附件08)

‧主張不喪失新穎性之優惠，僅係在六個月
優惠期間(grace period)內將原本已見於
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之發
明，即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所列：

–1.因研究、實驗目的. 

–2.因陳列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 

–3.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漏之發明，均不視
為使申請專利之發明喪失新穎性之先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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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新穎性之例外

案
申
請

A
案
申
請

B
案
公
開

A

六個月優惠期限

1.因研究實驗目的

2.因陳列…展覽會

3.非申請人之本意

時間

因A案已公開，故B案無新
穎性可言，B案不得專利

因B案不予專
利，故A案亦
不得給予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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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新穎性之例外

‧主張不喪失新穎性之優惠所產生的效果與優先
權的效果不同，並不因為主張優惠而影響判斷
其是否符合專利要件之基準日。

‧因此，申請人(A)主張前述事實的公開日至申
請日之間，若他人(B)就相同發明提出申請，
由於申請人所主張不喪失新穎性之優惠的效果
不能排除他人申請案申請在先之事實，依先申
請原則，原主張(A)不喪失新穎性之優惠的申
請案不得准予專利，而他人(B)申請在先之申
請案則因申請前已有相同發明公開之事實，亦
不得准予專利。 A、B均不得專利

積體電路設計研究所(易昶霈) 66

喪失新穎性之例外

‧申請人主張不喪失新穎性之優惠，若他人
轉載該優惠之事實所公開的發明內容，例
如傳播媒體之報導行為等，均不影響優惠
的效果，而使申請專利之發明喪失新穎
性。

‧若，申請人在優惠期間內自行將申請專利
之發明再次公開，除非該再次公開係因研
究、實驗或因陳列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
覽會，其他情事的再次公開均會使該發明
喪失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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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制喪失新穎性

‧發明與新型同屬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
之創作，新式樣為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前二者與新式樣不同，故審查發明後申請
案之擬制喪失新穎性時，僅發明或新型先
申請案得作為引證文件。

‧此外，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概念並不適用於
進步性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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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進步性

• 雖然申請專利之發明與先前技術有差異，
但該發明之整體係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
具有通常知識者(a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易完成
時，稱該發明不具進步性。

• 先前技術
– 不包括在申請日及申請日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
技術，亦不包括§ 23條所規定申請在先而在申
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利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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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進步性--判斷基準

‧經確認之差異有下列情形之一時應認定
申請專利之發明能輕易完成，不具進步
性：
–1.具有差異之技術特徵係自相關先前技術轉
用者.

–2.具有差異之技術特徵係屬通常知識之等效
置換.

–3.具有差異之技術特徵為相關先前技術中所
建議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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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進步性—輔助判斷因素

‧發明具有無法預期的功效無法預期的功效
包含產生新的性質或在數量上的顯著變化.

‧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
‧發明克服技術偏見.
‧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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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進步性--相關之判斷

‧置換技術特徵之發明

–指將先前技術中之技術特徵置換為其他先前技術
中之技術特徵的發明。若置換技術特徵之發明能產
生無法預期的功效，應認定該發明非能輕易完成，
具進步性。

‧省略技術特徵之發明

–指刪減先前技術中之技術特徵。若省略技術特徵
之發明仍然具備原有的全部功能或能產生無法預期
的功效，應認定該發明非能輕易完成，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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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要件：進步性--相關之判斷(附件09)

‧改變技術特徵之發明
–指改變先前技術中之元件形狀、尺寸、比例、
位置及作用關係或步驟的順序等之發明。若改
變技術特徵關係之發明能產生無法預期的功效
或新的用途，應認定該發明非能輕易完成，具
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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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單一性

‧兩發明同為物或同為方法發明，不適於以單一
獨立項涵蓋兩個以上之物或方法發明者。

‧發明為物之發明，它發明為專用於製造該物之
方法的獨立項。

‧發明為物之發明，它發明為該物的用途獨立
項。

‧發明為物之發明，它發明為專用於製造該物之
方法及該物的用途獨立項。

‧發明為物之發明，它發明為專用於製造該物之
方法及為實施該方法專用的機械、器具或裝置
獨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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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單一性

‧發明為方法之發明，它發明為實施該方法
專用的機械、器具或裝置獨立項。

‧發明為物之發明，它發明為專用於處理該
物之方法或它發明為專用於處理該物之
物，只要二個以上請求項記載相同或相對
應的特定技術特徵，使兩發明於技術上相
互關聯，即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念，符合
發明單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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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單一性

‧Ex.[申請專利範圍]
–1.一種物X，其特徵為A。
–2.一種物Y，其特徵為B。
–3.一種物Z，其特徵為A及B。

‧假設具有特徵A或B的該產物具備專利要件，而A與
B不相關。

‧→第1、2項未記載相同或相對應的技術特徵.
‧→第1、2、3項之間無相同或相對應的特定技術特
徵，僅能就第1、3項或第2、3項，二擇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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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單一性

‧Ex.[申請專利範圍]
–1.一種插頭，其特徵為A。
–2.一種插座，其特徵與A相對應。

‧假設具有特徵A的插頭及相對應的插座具備專利要
件。

‧→第1、2項具有相對應的特定技術特徵，請求的插
頭與插座必需搭配使用，於技術上相互關聯，故第
1、2項之間具單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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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單一性

‧Ex.[申請專利範圍]
–1.一種燈絲A，…….。
–2.一種以燈絲A製成之燈泡B。
–3.一探照燈，裝有以燈絲A製成之燈泡B及旋轉
裝置C。
‧假設燈絲A具備專利要件。
‧→第1、2、3項均具有相同的特定技術特徵燈絲，
故第1、2、3項之間具單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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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單一性(附件10)

‧Ex.[申請專利範圍]
–1.一種物X，具有特徵A及B。
–2.如請求項第1項所述之物X，具有另一特徵

C。

–3.如請求項第1項所述之物X，具有另一特徵
D。
‧假設請求項第1項所載之物X不具備專利要件，而不
相同亦不相對應的特徵C及D分別為對於先前技術具
有實質貢獻的技術特徵。

‧→經修正後刪除第1項，第2及第3項改為獨立項.
‧→特徵C及D不相同亦不相對應，不符單一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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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Priority)

‧國際優先權
–國際優先權制度首先揭櫫於巴黎公約(Paris 

Convention)第四條，明定會員國國民在某會員
國(第一申請國)申請專利後，再到其它會員國
提出相同發明之專利申請時，得依專利種類之
差異分別給予一年或六個月的優先權期間。

–在優先權期間內依法主張在其它會員國提出相
同發明之專利申請案，便得以該第一申請國之
申請日成為其優先權日，作為判斷該申請案是
否符合新穎性、擬制喪失新穎性、進步性及先
申請原則之基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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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Priority)

‧國際優先權：形式要件
–申請人
–---申請人所屬之國家必須為WTO會員國或互惠
國，或申請人在WTO會員國或互惠國境內有住
所或營業所。

–---外國申請人所屬之國家並非WTO會員國或互
惠國，但其在WTO會員國或互惠國境內有住所
或營業所者，主張優先權時，應於申請書載明
申請人在該領域內之住所或營業所，必要時，
專利專責機關得通知申請人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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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Priority)

‧國際優先權：形式要件
–---在我國申請專利並主張優先權的申請案(後申
請案)，若該案申請人與其據以主張國際優先權
的外國基礎案(前申請案)的申請人或受讓人不
一致，而後申請案所附之申請權證明書已由優
先權基礎案之發明人或創作人合法簽署讓與
者，由於優先權係依附於申請權，故仍應受理
其優先權主張，嗣後如有爭議，由申請人自負
法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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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Priority)

‧國際優先權：實體要件
–1.主張優先權時，「相同發明」的判斷應以後
申請案申請專利範圍中所載的發明是否已揭露
於優先權基礎案之說明書或圖式為基礎，而不
單以優先權基礎案之申請專利範圍為準。

–2.優先權的態樣
‧a.一般優先權.

‧b.複數優先權.

‧c.部份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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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Priority)

‧國際優先權

–a.一般優先權

‧同一案件，在不同國申請

X
特
徵

X
特
徵

A國(案) B國(案)

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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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Priority)

‧國際優先權

–b.複數優先權
12個月

A國(案) C國(案)B國(案)

X
特
徵

Y
特
徵

X+Y
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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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Priority)

‧國際優先權

–c.部份優先權
12個月

A國(案) B國(案)

X+Y+Z
特
徵

X+Y
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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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Priority)

‧國內優先權
–申請人基於其在國內先申請之發明或新型專利
(先申請案)再提出專利的申請者(後申請案)，
得就先申請案申請時說明書或圖式所載之發
明，主張優先權。國內優先權制度僅適用於發
明專利與新型專利，而不適用於新式樣專利。

–一申請案主張國內優先權後，先申請案將自申
請日之次日起算滿十五個月時，視為撤回，可
以避免重複公開、重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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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Priority)

‧國內優先權：形式要件
–申請人

–---主張國內優先權申請案之申請人於申
請時須與先申請案之申請人為同一人。
如在先申請案為複數申請人時，亦應完
全一致。倘有不一致之情形，則最遲應
在提出後申請案時，同時辦理申請權讓
與，惟申請權讓與證明文件可以後補，
使先、後申請案之申請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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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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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論(Q & A)


